
华泰财险附加赔付基础条款 

根据保单主险条款第一部分的约定， 在理赔结案时，保险人应按照保单的条款和条件

向被保险人赔偿修理或更换损失或损坏的全新物品财产费用（包括因损失或损坏而需要的任

何测试调试或任何可靠性试验或性能测试的费用）即使这些费用可能与原成本不同，并且应

包括所有税项和进口税，即使这些税项在保险期开始后有所变化或征收。 

被保险人应尽快通知保险人增加保险金额以反映税项和进口税的增加，保险公司可根

据实际情况收取保费。 

在计算被保险财产的修复或更换费用时，应考虑已包含在保险金额中的各项费用；若修

复或更换是由被保险人完成的，则被保险人有权在成本之上再收取一定修复费用。 

在不增加保险人的责任的前提下，受损被保险财产的修复或更换可在经由被保险人认

可的任何其他地点进行修复或更换，并以任何被保险人要求的合理任何形式或方式进行。 

本保单下保险索赔处理时，在赔案未能最终确定赔偿结案前，保险人同意应被保险人的

申请，根据损失理算师的建议先行确认合理的预付赔款。 

如果保单主险条款第一部分责任下的保险财产遭受损失或损坏，被保险人选择决定不再

对该损失财产进行修复或更换为全新的项目，根据被保险人的要求和选择，保险人应当向被

保险人支付相当于被保险人修复或更换被保险财产时应支付的金额。 

另外，如果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需修复或更换受损的被保险

财产，保险人应被保险人的申请和要求， 根据保单主险条款第二部分约定，损失理算师可

以根据各类具有资格的独立专业顾问的意见对损失做出核定，保险人应当基于损失理算师的

合理建议，向被保险人支付此部分赔偿金。 

 

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 


